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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提出。 

本标准由公安部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由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浙江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夏方庆、赵长军、陈宏飞、刘拥辉、洪炯、王国华、彭亮、丁旭东、杨辉、孙

巧丽、王立明、张苗、张科、顾莉、梁宇钟、刘静慜、郭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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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与幼儿园校园周边道路交通设施设置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中小学、幼儿园校园周边道路交通设施的设置原则、要求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中小学、幼儿园校园周边道路交通设施的设置。高等院校或其他学生集中出入的场所

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768（所有部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GB 14886 道路交通信号灯设置与安装规范 

GB/T 18833 道路交通反光膜 

GB/T 24969 公路照明技术条件 

GB 50688 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规范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CJJ 45 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 

GA/T 832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图像取证技术规范 

GA/T 995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视频取证设备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校园出入口  school access 

校门与校园周边次干路及以上城市道路或三级及以上公路的接入口。 

3.2  

校园周边道路  road network around school 

校园出入口周边不少于150m范围内的道路。 

3.3  

校园周边道路交通设施  road traffic facilities around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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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校园周边道路交通安全和畅通的设施，包括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和标线、人行设施、分隔设

施、停车设施、监控设施、照明设施等。 

4 一般要求 

4.1 交通标志和标线的设置应清晰、醒目，符合 GB 5768 的要求。 

4.2 交通信号灯的设置应符合 GB 14886 的要求。 

4.3 隔离设施的设置应符合 GB 50688 的要求。 

4.4 监控设施的设置应符合 GA/T 832、GA/T 995 的要求。 

4.5 交通标志的尺寸宜在 GB 5768 要求的基础上放大一个等级。 

4.6 交通标志宜采用符合 GB/T 18833 的Ⅳ类或 V 类反光膜。 

4.7 交通标志宜设置在车行道上方，无法设置在车行道上方的，可设置在道路行进方向右侧，必要时，

也可在道路行进方向左右两侧同时设置。 

4.8 校园出入口位置要求如下： 

a) 校园出入口不应设置在交叉口范围内，宜设置距交叉口范围 100m 以外； 

b) 校园出入口不宜设置在城市主干路或国省道上； 

c) 校园出入口距校门的距离宜大于 12m。 

4.9 学校宜设置多个校门供行人和车辆出入。 

4.10 特殊教育中小学与幼儿园校园周边道路交通设施的设置还应符合 GB 50763 的要求。 

5 设施设置 

5.1 交通信号灯 

5.1.1 校园周边道路交叉路口应设置信号灯。 

5.1.2 校园周边道路施划了人行横道线的，按下列规定设置信号灯： 

a) 单向 2 车道及以上的城市道路应设置； 

b) 单向 1 车道的城市道路宜设置； 

c) 双向 2 车道及以上的公路应设置。 

5.1.3 校园周边道路交通信号灯可根据学生交通流情况分时段使用。人行横道信号灯的行人通行时间

可适当延长。 

5.1.4 设置信号灯的路段人行横道，学生过街时可配合交通信号灯使用栏杆等辅助拦停设施保障学生

过街安全，参见图 A.1。 

5.2 交通标志和标线 

5.2.1 校园周边道路交通标志的设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a) 进入校园周边道路和离开校园周边道路处，应设置限制速度标志及解除限制速度标志（限速值

为 30km/h）或区域限制速度及解除标志，设置限制速度标志的，应附加“学校区域”辅助标

志，参见图 A.2； 

b) 禁止停车路段应设置禁止停车标志，禁止长时停车标志可和限时长停车标志并设，参见图 A.3； 

c) 设置了校车专用停车位的，应设置校车专用停车位标志，参见图 A.4； 

d) 应设置注意儿童标志，参见图 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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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因受地形或其他因素影响，当设置的交通信号灯不易被驾驶员发现的，应设置注意信号灯标志，

参见图 A.6； 

f) 设置了交通监控设施的，应设置交通监控设备标志； 

g) 设置了减速丘的，应设置路面高突标志，参见图 A.7； 

h) 施划人行横道线的，应设置停车让行标志。 

5.2.2 校园周边道路交通标线的设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校园出入口50m范围内无立体过街设施应施划人行横道线，宽度不应小于6m； 

b） 校园出入口应施划网状线； 

c） 设置了临时停车位的，应施划机动车限时停车位标线； 

d） 设置了校车专用停车位的，应施划校车专用停车位标线； 

e） 路段施划人行横道线的，应施划停止线和人行横道预告标识线； 

f） 路面可施划“注意儿童”路面文字或图形标记。 

5.3 人行设施 

5.3.1 校园周边道路人行设施的设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城市校园周边道路应设置永久或临时性人行道，宽度不小于 2m，新、改建校园周边道路应设

置永久性人行道，宽度不得小于 3m； 

b) 农村校园周边道路宜设置永久或临时性人行道。 

5.3.2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校园周边道路应设置人行天桥、地道或机动车下穿立交设施： 

a) 横穿道路的高峰小时人流量超过 5000per/h 且双向高峰小时交通量大于 1200pcu/h； 

b) 横穿城市快速路； 

c) 校园周边道路发生过因学生过街而导致交通死亡事故。 

5.3.3 校园被道路分隔的，宜设置人行天桥、地道立体过街设施。 

5.3.4 校园周边道路可设置永久或临时性学生步行专用通道。 

5.3.5 校园周边道路双向车道数为 6 条及以上或路面宽度大于 30m 的，宜在分隔带或对向车行道分界

线处人行横道上设置行人过街安全岛，参见图 A.8。因用地条件、地形条件等因素限制，安全岛面积不

能满足等候信号放行的行人停留需要、桥墩或其他构筑物遮挡车辆驾驶人视线等情况下，可将安全岛两

侧人行横道线错位设置，以扩大安全岛的面积。 

5.4 分隔设施 

校园周边道路分隔设施的设置情况如下： 

a) 双向 4 车道及以上公路逆向交通之间应设置分隔设施； 

b) 城市道路： 

1) 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之间、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之间、逆向车道之间宜设置分隔设施； 

2) 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之间、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之间无法设置分隔设施的，逆向车道之

间应设置分隔设施； 

c) 校园出入口不符合 4.8 要求，并严重影响交通时，可设置分隔设施。 

5.5 停车设施 

5.5.1 校园周边宜建设停车设施或利用现有停车设施，以满足接送学生停车需求。有条件的，可在学

校用地范围建设地下停车场。 

5.5.2 校园周边道路可设置非机动车临时停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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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监控设施 

5.6.1 视频监控系统应覆盖校园周边道路。 

5.6.2 校园周边道路应安装测速设备。 

5.6.3 信号控制交叉口及信号控制人行横道处应设置交通违法监测记录设备，具有闯红灯自动记录功

能、超速监测记录功能、实线变换车道监测记录功能、不按导向车道行驶监测记录功能。 

5.6.4 禁止停车或禁止长时停车的路段宜设置违法停车监测记录设备。 

5.7 照明设施 

5.7.1 校园周边道路应设置人工照明设施。受条件限制无法设置照明设施的，应在校园出入口设置反

光或发光交通设施。 

注：道口标柱、主动发光标志等。 

5.7.2 城市校园周边道路人工照明设施的设置应符合 CJJ 45 的要求。 

5.7.3 公路校园周边道路人工照明设施的设置应符合 GB/T 24969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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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示例 

A.1 设置信号灯的路段人行横道辅助拦停设施设置示例见图A.1。 

 

 

 

 

 

 

 

图A.1 辅助拦停设施设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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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限制速度标志示例见图A.2。 

 

   

图A.2 限制速度标志示例 

 

A.3 禁止长时停车标志和限时长停车位标志并设示例见图A.3。 

 

 

图A.3 禁止长时停车标志和限时长停车位标志并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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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校车专用停车位标志示例见图A.4。 

 

  

校   车

 

图A.4 校车专用停车位标志示例 

 

A.5 注意儿童标志示例见图A.5。 

 

   

图A.5 注意儿童标志示例 

 

A.6 注意信号灯标志示例见图A.6。 

   

图A.6 注意信号灯标志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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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路面高突标志与注意儿童标志并设示例见图A.7。 

   

 

图A.7 路面高突标志与注意儿童标志并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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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 行人过街安全岛设置示例见图A.8。 

 

 
图A.8 行人过街安全岛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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